
壹、	前　言

113年度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在歷經三

個多月的立法院審議後，終於在112年12月19日

完成三讀程序。回顧歷年審議過程，立法院各

黨團均依其權責對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提出「減

列案」、「凍結案」及「主決議（包含無關預

算之決議事項）」等預算提案，期間與行政部

門溝通詢答，並於立法院審議期中議決1。

綜觀預算審議的過程可以見得，最需要時

間者是為「預算凍結案」，因其在委員會審議

時，在討論凍結的金額之餘，尚需討論預算之

解凍條件及報告方式等事項。另總統公布「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後，

各單位依決議要求撰寫「書面（或專案）報

告」呈報國防部審查後，函送立法院辦理。為

期新會期開始即可交付委員會審查，必須預為

整備，始如期完成預算解凍作業。鑑此，本文

係針對「預算凍結案」提出、法源依據及綜合

分析等面向進行說明。

貳、	提出時機與法源依據

《中華民國憲法》第63條規定：「立法院

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

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

權。」因此，立法院是負責議決每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另《預算法》第1條規定：「中華

民國中央政府預算之籌劃、編造、審議、成立

及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指出我國預算審議

之相關流程。因此，有關中央政府總預算之審

議，可從「預算法」探究之，分述如後：

一、立法院提案類型

立法院審議時，立法委員針對預算案「歲

出預算」同意照列外，可能採取以下三種決

議：

㈠ 預算「減列」：立法委員針對行政部門所提

出來的預算案進行部分刪減，在減列時可以

用百分比或具體金額提出。以113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為例，歲出原列2兆8,818億元，

審議結果減列299億元，改列2兆8,51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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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算法第51條，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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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預算「凍結」：因為預算刪減後便無法挽

回，故立法委員審議預算如果認為某項預算

有疑義時，就可以藉由「凍結預算」要求行

政部門透過書面（或專案）報告進一步解釋

經費用途。實務上凍結預算的提案文字例如

以「○○工作計畫凍結十分之一，俟該機關

向立法院提出書面（或專案）報告後始得動

支」。所以當預算被凍結後，部會想要動支

這筆預算時，除按決議要求完成附帶條件

（如：工程進度達多少百分比、美方同意供

售，或需經委員同意後始得動支等），須撰

擬書面報告函送立法院，或是由首長出席立

法院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經出席委員討論

同意後，預算才能解凍。但無論透過哪一種

方式，行政部門均應向提案委員（黨團）剴

切說明以爭取認同，並排入議程辦理解凍，

以順遂機關政策及業務推展。

㈢ 主決議（包含無關預算之決議事項）：立法

院於審議預算時，除了針對預算刪減及凍結

外，另可能對於特定計畫或政府施政方式提

出相關建議，要求行政機關於執行預算時納

入考量，實務上，主決議的內容型態不一，

包括要求行政機關調整執行方式及回應人民

期待案等。如112年度立法院就作成決議，為

使立法院監督政府編列各項預算更為明確，

讓民眾得以清楚知悉政府於各機關編列「媒

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之全貌，爰要求自113

年度起，行政院編列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

說明及附表中，應新增「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費」彙計表。

二、預算凍結之法源依據

立法院自民國90年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起，除就歲入預算作增減及歲出預算作刪減

外，另作成預算「須俟報告或經其同意後始得

動支」（即凍結預算）等決議，主要是根據

《預算法》第52條：「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

限者，從其所定。但該條件或期限為法律所不

許者，不在此限。立法院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

決議，應由各該機關單位參照法令辦理。」因

此，立法院在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時，可以針

對法定預算額外附加其他條件，相關條文解釋

彙整如表1。

三、行政機關應處作為

有關立法院審議預算案所決議：「須俟專

案報告或同意後始得動支經費」，依司法院釋

字第391號解釋理由書：「預算案因關係政府

整體年度之收支，須在一定期間內完成立法程

序，故提案及審議皆有時限。」及預算法第51

條規定：「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

前由立法院議決，並於會計年度開始十五日前

由總統公布。」

考量立法權與行政權分際所在，其一在於追

求效率，其二則在於避免集權，為利預算儘早

解凍，同時本於行政部門與立法機關和諧互動

關係，仍宜依目前實際運作情形，洽請立法院相

關委員會安排專案報告及獲立法院函復同意動支

後始予動支經費，以利年度各項施政之推動。

參、	綜合說明

為有效回應立法委員預算提案，適時澄清

委員疑慮，行政部門於預算審議期間需依其提

案內容備妥相關說帖，積極向委員溝通說明爭

取認同。統計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的公務預算

部分，其三讀日以及總統公布日如表2。

鑒於預算三讀及公布的時間，雖不會造成

政府運作的停擺，但卻會造成政府「新興計

畫」執行影響，為積極向提案委員溝通說明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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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關條文解釋

項次 條文 說明 備註

1
「條件」或「期

限」之意義？

所謂「條件」，指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成就與否客

觀上不確定之事實；所謂「期限」，則係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

繫於將來發生之確定事實（即期日、時限屆至）。

2

法定預算與附加

條件或期限之主

從關係、所設定

條件或期限效力

期間為何？

依民法第 99 條規定：「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

生效力。」及第 102 條：「附始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至時，發生

效力。」條件與期限乃法律行為之附款，係對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

限制，且必須以法律行為為前提，並於條件或期限成就時發生效力。

故《預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應指立法院於預算案審查報告中

針對特定「預算科目及金額」附加條件之決議事項，即對法定預算於

實際執行時所附加之條件或期限。預算經總統公布後，依行政院所訂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各機關歲入、歲出預算，

如有依預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由立法院或議會決議所定之附加條件

或期限，除為法律所不許者外，應按其條件或期限辦理情形，妥為規

劃分配，於該項條件尚未成就或期限尚未屆滿前，應暫不予執行，並

儘速與立法院或議會協商解決。」因此，立法院於預算案審查報告中

所設定之條件或期限既然屬於法定預算之附加，則其效力不可能超過

法定預算本身之效力，即其效力應限於涉及當年度預算執行。

3
何謂法律所不許

者？

係法津上一般陳述用語，目的在使法律條文更為周延，至於為何種

「法律」所不許者，尚需依決議內容個案加以判斷。而法律所不許者，

具有法律規定要作而不作之積極意義，及法律規定不該作而作之消極

意義，本項意旨應包含上述兩種。例如預算中屬法定經費項目，例如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應支付之人事費及依法律應負擔之保險費等，

立法院於審議時對其動支附加條件或期限，則會影響法定經費之順利

執行，即為法律所不許。又因各項決議係針對各機關之預算項目所

作，故何者為法律所不許，自應由各機關及法律相關主管機關認定。

4
附帶決議之定義

或範圍？

綜合《預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以及基於附加條件或

期限屬於附款之類型，自應隨主意思表示而存在，故附帶決議之內容

應排除附加條件或期限。由於效果僅由「各機關單位參照法令辦理」，

屬建議性質，不得逾越法令規定。

資料來源：主計月報社 -- 預算法研析與實務、自行繪製整理。

表 2　109-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公務預算部分

年度 立法院三讀日 總統公布日

109 109 年 01 月 20 日 109 年 02 月 05 日

110 110 年 01 月 29 日 110 年 02 月 09 日

111 111 年 01 月 28 日 111 年 02 月 18 日

112 112 年 01 月 19 日 112 年 02 月 16 日

113 112 年 12 月 19 日 113 年 01 月 08 日

資料來源：總統府公報、自行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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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認同，以排入議程解凍，以下就「作業節

點」、「撰寫報告」、「議事處理」、「解凍

時間」及「凍結原因」等進行討論，據以了解對

施政影響程度，及主財人員應有的管制作為。

一、作業節點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完成三讀程序後，立法

院通過決議事項，各單位應於總統公布後，依

國防部所律「書面（或專案）報告」作業節

點，呈報預算科目主管單位審查與核定。以113

年度為例，國防部要求各單位於113年1月10日

呈報，預算科目主管單位於113年2月22日前簽

奉權責長官核定，以利後續函送立法院及配合

議程安排解凍事宜。

二、撰寫報告

書面（或專案）報告為審議議案之關係文

書，議事人員將分送委員辦公室，爰各項數據

資料、回應凍結原因及解凍之必要性，一定要

嚴謹正確。以112年度函送立法院解凍報告為例

（查詢「立法院全球資訊網—議案查詢」選擇

預決算類型），通常報告內容區分四個段落說

明，相關審查重點分述如後：

㈠ 前言

說明本案是依據「112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國防部

所屬預算決議，第○○項次、第○○頁辦

理，並摘要說明決議內容。（重點在於核

對是否與總報告決議內容相符。）

㈡ 目前執行成效（或執行規劃）

本段主要是針對「凍結原因」回應執

行現況或改進情形。（重點在於核校所提

數據是否符合實況。）

㈢ 精進作為

依據決議內容，說明改進情形與後續

的精進作為。（重點在於確認相關作法是

否與法規及實況相符。）

㈣ 結語

提出預算若未獲解凍，對單位施政會

產生什麼影響，並建請立法院同意動支預

算等結語用詞。（重點在於文字表達是否

符合體例。）

三、議事處理

書面（或專案）報告完成核定後，以「一

案一函稿」方式行文立法院，後續交付外交及

國防委員會審查，並排入議程辦理解凍，議事

處理有二種，以「113年度立法院通過決議—凍

結案部分」為例，差異說明如後：

㈠ 報告事項（處理）

解凍條件為「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

動支」，表示提出報告（無須經同意的條

件），議事程序處理後，即可辦理預算解

凍。

㈡ 討論事項（審查）

解凍條件為「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

後，始得動支」，表示提出報告，按議事

程序經委員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預算解

凍。

四、解凍時間

依據111年度至113年度「國防部所屬單

位」—預算書表（公開部分），參、附屬表--立

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

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分析110年至

112年度預算凍結案辦理情形，業經獲得「立法

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同意准予動支時間

點，概略於5月份（如表3），表示凍結的預算

必須延後至5月份始能支用，對於施政推動恐有

一定程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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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凍結原因

分析111年度至113年度委員提案，主要凍

結原因與主財業務相關，計有「計畫（或工

程）進度落後」、「計畫需求合理性」、「預

算大幅成長」及「預算執行率偏低」等。因

此，對於主財人員應有的管制作為，從「覈實

編列」角度，說明如後：

㈠ 計畫（或工程）進度落後

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各單位應秉持

「計畫等預算」之精神，需結合計畫個案

執行現況、可能風險及執行量能等因素來

審慎籌編，藉以有效的運用預算，而委員

也經常以「進度落後」、「預算無法如期

執行」等原因來進行提案。例如：工程案

是依據工程進度付款，而委員提案理由，

主要是針對進度未依原規劃執行（進度落

後），無法於計畫目標年度內完成。經統

計這些提案，大部分是發生在年度「新興

計畫」上（持續案會比較少，因為目標年

度需求，會按進度調整），因為預算是在

D-1年時，按「預估進度」編列，較易產生

期程寬估。故屬於「分年延續性計畫經費

（如：軍事投資案、工程案）」首年度需

求，都要審慎評估，如發現執行進度有落

後現象，除謀求改善外，後續年度需求就

應該再做檢討調整，以符合實況。

㈡ 計畫需求合理性

凍結主因通常聚焦於「需求項目」、

「預算金額」及「計算基準」等，各單位在

編列預算時，要好好下功夫，將「計畫」

或「預算」逐案檢討與盤點，並於「預算

書表」充分表達所要執行的計畫項目。

㈢ 預算大幅成長

各軍種配合「建軍構想」與「兵力整

建」推動，都會規劃購置新式武器裝備與

零附料件等「新增計畫」需求，預算額度

也會較上年度成長，上述也將成為委員提

案主因。故有關預算科目（或軍事投資

案），有「增加（或新增案）」情形，在

「預算書表」上，一定要充分表達。另做

好說帖與備詢資料，在預算審議前先期向

委員溝通說明預算增加理由，爭取支持。

㈣ 預算執行率偏低

最後，在審議過程中，如果某個預算

科目（或軍事投資案）當年度執行率偏

低，例如：某項計畫進度落後或驗收不合

格等外在因素，無法如期配合預算月份支

用，也將成為凍結主因。因此，如何確實

考量計畫預定進度、實際預算執行能力、

履約驗結窒礙及預計付款期程等因素，並

參考歷史經驗相關類案執行狀況，詳實評

估妥為預算分配，將是預算審查順利之關

鍵因素之一。

表 3　110-112 年度預算凍結案審查同意准予動支時間點

區分 凍結案數 解凍時間點 備考

110 年度 194 5 月

111 年度 284 5 月

112 年度 182 5 月

資料來源：凍結案數為「公開預算」部分、自行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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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凍結，乃是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議過

程中，立法委員依權責對內容提出疑義之一

環，其解凍報告處理的過程中，充滿不確定性

與專業性，又立法院進入新的會期，是需要熟

稔相關作業程序（或節點）及法源依據，始能

妥善因應。一如以往立法院開議後，各單位都

會忙碌奔波預算解凍書面（或專案）報告，同

時進入到「預算執行」與「預算解凍」雙重任

務模式，確實會考驗人力與時間的負荷。主

財人員應秉持「專業服務、協調合作」信念，

配合業管同仁依決議事項完成解凍書面（或專

案）報告，並與國會人員協同合作，向委員

（黨團）剴切說明以爭取認同，協助單位於新

會期開始即可順利排入議程解凍，加速預算執

行，同時審慎籌編目標年度預算，以順遂國防

施政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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